附件9：

 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暑期社会实践表彰办法
根据陕师团发[2012]14号文件精神，经学校暑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，2012年我校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实施如下表彰办法：

1、 表彰奖项设置

根据各院部暑期社会实践产出成果和社会影响力，评选出“优秀组织单位”、“ 优秀团队”、“优秀项目奖”、“优秀带队教师”、“优秀指导教师”、“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”、“优秀论文（调查报告）”等奖项，学校将积极择优推荐获得表彰的先进集体或个人参与省级评优。
    二、表彰办法

1.院部总结表彰。各院、部暑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，要在开学初组织本单位的总结表彰工作，并在此基础上向学校积极申报评优奖项。

2.校级总结表彰。学校暑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将在9月下旬组织专家小组，对我校今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总结评选，10月上旬进行统一表彰。

3.编印优秀成果集。学校将遴选社会实践优秀论文或调查报告（必须是依托社会实践立项产出的成果），编印《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集》。

     三、相关要求

1.暑期社会实践应以科技、文化、卫生“三下乡”服务为主要形式，活动项目要紧密围绕今年社会实践主题，充分发挥专业特点和优势。

2.报学校参评的集体项目需附3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，另附活动视频、典型图片等支撑材料；上报材料截止时间为9月15日。

3.获准立项的团队，须按照《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协议书》的要求按时完成结项工作，结项前须有公开发表的实践成果（科研论文、调查报告等），对于在校级表彰大会之前（10月15日）产出成果的团队和个人，学校将给予表彰和适当奖励。

